附件




技函〔2013〕23号

四川省教育厅技术物资装备处
关于召开四川省2013年普通高中信息技术
学业水平在线考试工作人员培训会的通知

各市、州教育技术装备所（处、站）：
根据《四川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13年普通高中信息技术学业水平考试工作的通知》（川教函〔2013〕170号）要求，为确保各考点在线考试组织和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，强化市（州）、县（市、区）和各考点相关考务工作人员的管理和技术能力，经研究决定，召开2013年普通高中信息技术学业水平考试工作人员培训会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一、培训计划
本次培训分为期开展，培训地点在四川师范大学信息技术学院 (四川师范大学广汉科教园区，广汉市浏阳路西四段122号)。 
第一期于5月3日（下午）报到，培训时间为5月4日；
第二期于5月5日（下午）报到，培训时间为5月6日；
第三期于5月7日（下午）报到，培训时间为5月8日；
第四期于5月9日（下午）报到，培训时间为5月10日。（各地分期培训计划表见附件）
二、培训内容
（一）市(州)、区(县)考试工作人员有关工作安排。
（二）考点考务工作要求和有关说明。
（三）考试软件系统介绍和上机操作培训。
（四）应急预案演练。
（五）上机操作培训。
（六）培训考试。
三、培训要求
（一） 培训考试
为保证培训质量，保障全省网考的顺利实施，本次培训采用考试制度。每期培训在上机操作课结束后统一组织随堂闭卷考试，考试结果将做专门记载，所有学员考试合格后统一颁发培训合格证，培训合格的学员方可离校。
考试将安排专人监考，学员须严格遵守考试纪律，凡违反培训考试纪律者一律参加下一期培训和考试。
（二）各市（州）、县（市、区）领队负责制
各市（州）、县（市、区）领队要强化责任意识，协助培训主办方、承办方做好培训期间学员的日常管理工作。市、县领队要加强对学员培训期间的考勤掌握、学员纪律要求及各种安全注意事项的管理，统一实行责任到人。
对违反培训班有关规定的学员，一律通报给所属学校和当地教育主管部门。
    四、参会人员
各市（州）、县（市、区）和考点具体负责本项考试工作的人员1—2名。
五、其他
（一）本次参训人员只承担差旅费。
（二）联系人：
蔡剑锋（省教育厅技装处）： 85619264，13684023450。
王逦琳（川师大信息技术学院办公室）：18980660345。
（三）乘车路线：
广汉市客运中心(汽车站)转乘5路公交车到四川师范大学广汉科教园区(广汉市浏阳路西四段122号)。
附件：各市（州）分期培训计划表


                     四川省教育厅技术物资装备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年4月25日
附件：
各市（州）分期培训计划表

	期数
	市州
	报到时间

	1
	德阳
	5月3日

	
	攀枝花
	5月3日

	
	绵阳
	5月3日

	
	广元
	5月3日

	
	南充
	5月3日

	2
	广安
	5月5日

	
	遂宁
	5月5日

	
	阿坝
	5月5日

	
	宜宾
	5月5日

	
	内江
	5月5日

	
	自贡
	5月5日

	
	资阳
	5月5日

	3
	成都
	5月7日

	
	眉山
	5月7日

	
	雅安
	5月7日

	
	甘孜
	5月7日

	4
	泸州
	5月9日

	
	乐山
	5月9日

	
	凉山
	5月9日

	
	巴中
	5月9日

	
	达州
	5月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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